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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11 证券简称：中国核建 公告编号：2025-083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引进投资者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核建”或“公司”）子公司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二三”）、中国核工业二

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二四”）、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核华兴”）、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核五公司”）、中核华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华辰”）

（上述五家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拟引进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工银投资”）通过非公开协议增资方式实施市场化债转股，

增资金额合计50亿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增资”），增资资金

拟用于偿还标的公司的金融机构借款。

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及公司发展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拥有对五家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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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公司子公司中核二三、中核二四、

中核华兴、中核五公司、中核华辰拟引进工银投资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增资，

增资金额合计50亿元。其中向中核二三增资15亿元，增资完成后工银投资持股

17.32%；向中核二四增资8亿元，增资完成后工银投资持股18.96%；向中核华兴

增资15亿元，增资完成后工银投资持股10.60%；向中核五公司增资8亿元，增资

完成后工银投资持股22.25%；向中核华辰增资4亿元，增资完成后工银投资持股

45.93%。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拥有对五家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2025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五家

子公司引入投资者的议案》。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投资者情况

公司名称：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9月26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滨路211号江北新区扬子科创中心一期B幢19-20层

注册资本：2,7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以债转股为目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将债权转为股权并对股

权进行管理；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进行重组、转让和处置；以债转股为目的投资

企业股权，由企业将股权投资资金全部用于偿还现有债权；依法依规面向合格投

资者募集资金，发行私募资产管理产品支持实施债转股；发行金融债券；通过债

券回购、同业拆借、同业借款等方式融入资金；对自营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必要

的投资管理，自营资金可以开展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购买国债或其他固定收益

类证券等业务，募集资金使用应当符合资金募集约定用途；与债转股业务相关的

财务顾问和咨询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5年9月30日，工银投资（合并口径）总资产1981.92亿元，净资产577.72

亿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56.32亿元，净利润44.25亿元。

三、标的公司及本次交易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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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五家标的公司均为公司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亿元

公司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9

月30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9月30

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9月30

日

2023

年

2024

年

2025年9

月30日

中核

二三
264.41 274.83 297.01 53.18 60.56 66.35 184.38 186.14 114.72 7.11 7.07 3.44

中核

二四
202.40 224.09 254.19 25.24 28.13 29.78 112.27 114.19 95.54 3.13 3.30 2.17

中核

华兴
748.34 765.15 819.18 112.45 118.75 127.26 337.62 372.64 256.94 7.61 8.85 6.30

中核

五公

司

136.00 149.31 174.82 21.47 23.47 29.25 82.66 100.07 61.22 2.45 2.67 2.31

中核

华辰
124.58 130.82 135.24 14.98 17.32 17.47 100.79 85.46 46.87 1.49 2.08 0.46

（二）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

中核二三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65,886.72 65.89 65,886.72 54.48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15,543.18 15.54 15,543.18 12.85

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3,150.10 13.15 13,150.10 10.87

中核（浙江）科创有

限公司
5,420.00 5.42 5,420.00 4.48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 / 20,942.66 17.32

合计 100,000.00 100.00 120,942.66 100.00

中核二四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63,046.64 72.79 63,046.64 58.99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23,572.04 27.21 23,572.04 22.05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 / 20,260.02 18.96



4

限公司

合计 86,618.68 100.00 106,878.70 100.00

中核华兴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236,300.00 73.06 236,300.00 65.32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37,511.82 11.60 37,511.82 10.37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40,154.67 12.42 40,154.67 11.10

诚通国合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9,445.61 2.92 9,445.61 2.61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 / 38,347.28 10.60

合计 323,412.10 100.00 361,759.38 100.00

中核五公

司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0 69.65 50,000.00 54.15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8,715.00 12.14 8,715.00 9.44

中核（北京）科创有

限公司
13,072.51 18.21 13,072.51 14.16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 / 20,545.57 22.25

合计 71,787.51 100.00 92,333.08 100.00

中核华辰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41,603.24 64.42 41,603.24 54.07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22,982.29 35.58 35,342.02 45.93

合计 64,585.53 100.00 76,945.26 100.00

（三）本次增资方案要素

1.标的公司：公司子公司中核二三、中核二四、中核华兴、中核五公司、中

核华辰。

2.交易方式：工银投资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对五家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增资

金额合计50亿元，其中向中核二三增资15亿元，向中核二四增资8亿元，向中核

华兴增资15亿元，向中核五公司增资8亿元，向中核华辰增资4亿元。

3.资金用途：用于偿还标的公司的金融机构借款。

4.交易价格：以标的公司的评估值为依据。

5.公司治理：增资完成后，工银投资有权向各家标的公司提名1名董事会观

察员，职责为列席董事会会议，自交割日起(含当日)，工银投资有权行使股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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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参与标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

6.分红安排

各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享有标的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自交割日起，在

标的公司满足法定分红条件下,工银投资每股实际分红金额不低于其他股东。其

中中核二三最低分配利润比例不低于45%，中核二四最低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

30%，中核华辰最低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25%，中核华兴最低利润分配比例不低

于35%，中核五公司最低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30%。

7.退出安排

各方共同协作推进，尽快通过上市公司非公开定向增发等方式，完成工银投

资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权的置换事宜。

如交割日起36个月内未能完成工银投资股权置换，则标的公司每年度最低分

配利润比例依据各自增资协议在最低分配利润比例/2026年至2028年三年平均实

际分配利润比例基础上逐年提升1%，跳升期限持续60个月(即至交割日起第96个

月为止)，跳升期限届满后，利润分配比例不再跳升，维持届时已达到的分红比

例，直至工银投资完成股权置换为止。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引进工银投资增资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

促进高质量发展，符合相关政策要求和公司发展目标，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增资履行的审议程序

1.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2.已经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